
华电还地桥镇99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华电大冶新能源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7 月组织专家对《华电

还地桥镇 99MW 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进行了函审，经专家技术审查，形成

如下验收意见：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铁山区境内。项

目总投资 2190.22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5 万元，占总投资的

1.14%。本项目于 2023 年 8 月 22 日开工建设，2023 年 12 月 31

日环境保护设施投入调试期。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 110kV 泰明线全长 8.15km，其中

架空线路长 7.2km，电缆线路长 0.95km，均为单回路建设。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输变电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的通知》（环办辐射〔2016〕84 号）的规定对比分析，本工程

不构成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措施执行情况

根据本次验收调查，华电还地桥镇 99MW 渔光互补光伏电站

项目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满足相关设计规范，环境保护及生态恢

复措施基本得到落实。建设单位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环保规章制



度健全。

四、验收调查结果

1、生态影响调查结论

工程验收调查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

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工程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本项目施工期及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落实了生态恢复措施。

工程施工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在采取严格控制

作业范围、加强植被恢复措施等减缓、恢复措施后，对自然生态

环境造成的影响较轻，产生的破坏得到了有效恢复；现场踏勘和

调查结果表明，新建输电线路塔基、电缆管廊周边植被恢复良好，

临时施工场地均已恢复原貌。

2、电磁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在验收工况条件下，本项目线路沿线区

域工频电场强度、工频磁感应强度监测值均满足《电磁环境控制

限值》（GB8702-2014）中 50Hz 频率下，工频电场强度 4000V/m，

工频磁感应强度 100μT 的公众曝露控制限值要求，以及架空输

电线路线下的耕地、园地、道路等场所，工频电场强度控制限值

为 10kV/m 的控制限值要求。

3、声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调查结果表明，施工单位合理安排作业时间、现场

设置限速标志对施工车辆减速和控制鸣笛等降噪措施。调查结果

表明，工程施工期间未出现施工噪声扰民的现象。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验收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新建 110kV

架空线路沿线声环境敏感目标处昼、夜间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声

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相关标准限值要求。

4、水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施工单位合理安排施工进度，避开在雨、雪天气进

行土方施工作业；施工临时堆土采取苫盖覆盖，现场未出现雨污

水横流现象；线路灌注桩基础施工场地内设置了简易沉砂池收集

废水，灌注桩基础施工产生的泥浆废水，经沉砂池处理后，回用

于施工区域洒水抑尘、施工机械及车辆清洗等，未外排；线路施

工人员租住民房，产生的生活污水利用租住地已有污水处理系统

处理；线路一档跨越古塘港河道，未在河道及保护范围内立塔，

施工现场未发现有施工废水随意排至周边河道中的现象，未在水

体附近冲洗施工车辆和机械。调查结果表明，工程施工期间未对

周边水体产生不利影响。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输电线路运行期间无废污水产生，对

附近水环境无影响。

5、大气环境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项目施工中均采用商砼，无混凝土现场拌合作业，

施工开挖临时土方采用合理遮盖，施工运输车辆采取了密闭、遮

盖措施并受到定期清洗，车辆经过居民区时减速缓行，有效减少

了扬尘的产生。调查结果表明，施工期间产生的扬尘对周围居民

产生的影响很小。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本工程输电线路运行期均不产生大气

污染物，不会对外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6、固废影响调查结论

施工期：新建输电线路塔基、电缆通道开挖产生的多余土石

方在施工场地临时占地区域就地平整，无弃方；施工建筑垃圾分

类收集，可回收利用材料已回收利用，不能利用的已清运至环卫

部门指定地点，施工场地周边均未发现弃置的建筑垃圾；输电线

路施工人员施工期租用了民房，施工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纳

入了当地居民原有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系统。调查结果表明，工程

施工期产生的固废得到了有效处置，未对外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期：输电线路运行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为更

换的废旧金具、绝缘子，截止调查结束，线路运行期间未产生固

体废物，后期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旧金具、绝缘子等将交由建设

单位物资部门回收处理，不会对周边外环境产生影响。

7、环境管理调查结论

从项目设计、核准到施工、调试运行阶段，本工程的建设认

真执行了国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建

设单位环境保护管理组织机构健全，管理规章制度较完善，环境

监测计划得到落实。

五、验收调查结论

华电还地桥镇 99MW 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 110kV 送出线路

工程在设计、施工和运行期落实了“三同时”制度及环境影响报



告表和批复中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验收监测结

果满足国家相关标准及限值要求，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的有关规定，该工

程具备了环保验收的条件，同意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验收组组长：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附件：华电还地桥镇 99MW 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 110kV 送出线

路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成员名单



华电还地桥镇 99MW渔光互补光伏电站项目 110kV送出线路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成员名单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签名 备注 

验收组组长 李红彪 
华电大冶新能源 

有限公司 
专  责  建设单位 

验收组成员 

李  伟 
武汉市生态环境 

安全中心（退休） 
高  工  特邀专家 

吴中华 
黄冈市辐射环境 

管理中心（退休） 
高  工  特邀专家 

赵泓明 国网宜昌供电公司 高  工  特邀专家 

程康平 
中电建湖北电力建设

有限公司 
工程师  施工单位 

涂长生 
华电和祥工程咨询 

有限公司 
工程师  监理单位 

汤  剑 
海南瑞拓工程勘察 

设计有限公司 
工程师  设计单位 

周  瑞 
武汉网绿环境技术 

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师  

环评及验收

调查单位 

     

     

     

     

     

     

     

     

     

     

 


